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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與慈濟科技大學合併工作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慈濟大學 第二教學研討室 

參、與會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主席：王本榮執行長 

出席：慈濟大學委員：劉怡均校長、顏瑞鴻副校長、何昆益主秘、 

劉哲文教務長 

慈濟科技大學委員：羅文瑞校長、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 

列席：教育執行長辦公室萬昌鑫秘書 

記錄：王思文專員 

肆、主席致詞： 

兩校合併案於 4 月 10 日至教育部第 12 屆私立學校諮詢會第 15 次會議

進行報告。4月 25日教育部來文指出，該會議決議合併方向原則可行，並提

出意見並須在一個月內函復。回覆內容於今天會議再請大家集思廣益。本次

會議應出席委員 7位，出席委員 7位；會議議程有 1項報告案、1項提案。 

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一、 學校合併案教育部審查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112年 1月 4日慈大董字第 1120000010號函復教育部。 

陸、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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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合併案教育部私校諮詢會意見回覆暨後續作業規劃。  

報告人：萬昌鑫秘書 

依教育部 112 年 4 月 2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2201160 號函辦理，意見說

明須於 5月 25日前函復。擬訂作業時程如下： 

5/04(四) 第 14次合併工作委員會 

5/15(一) 簽稿送呈董事會 

5/22(一) 函報教育部 

6月(預計)教育部審議會。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 教育部私校諮詢會意見回覆，提請確認。 

提案單位：執行長辦公室 

說明：1.意見共有五點： 

(1) 依大專校院合併處理原則第 4點規定補正校務會議應記載事項。 

(2) 規劃合併後超額之通識教師，得依其意願選擇歸屬系所一節，如

何增進教師專業能力或另外遴選適當師資，以維護教學品質暨學

生受教權益。 

(3) 請釐明合併後針對學術與技職教育雙軌發展之長短期規劃，包括

合併三年後教師評鑑與升等制度等。 

(4) 合併後之教師員額與系所招生名額不宜跨學術/技職體制間任意

調整，以維護技職體系教師權益。 

(5) 不應以合併後擬增設系所或校務發展為由申請補助併校經費，請

另依本部相關規範流程申請審核。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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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語： 

感恩大家提供建議，會議後由執行長辦公室確認文件內容，簽陳送董事

會，於期限函復教育部。感謝大家的努力。 

拾、散會：上午 10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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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私校諮詢會意見回覆 

(一) 依大專校院合併處理原則第 4點規定補正校務會議應記載事項 

＊慈濟大學 

110年 12月 29日第 112次校務會議紀錄，補正投票情形如下。 

1. 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 58 人，實際出席人數 39 人，投票表決通過門

檻為 26人(出席人數 3分之 2)，進行舉手表決。 

2. 同意 29票、不同意 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慈濟科大 

依據 111年 1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投

票情形如下。（詳見合併計畫書附件第 79頁） 

1. 本案採無記名投票方式辦理。本次會議扣除公差請假人數，應出席人

數為 75人，實際出席人數為 70人，發出投票單 70張。 

2. 開票結果：同意 54 票、不同意 16 票、無效票 0 票。依本校「校務

會議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十條條文規定：「須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3. 同意通過本校與慈濟大學合併案，本案陳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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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合併後超額之通識教師，得依其意願選擇歸屬系所一節，如

何增進教師專業能力或另外遴選適當師資，以維護教學品質暨學

生受教權益。 

1. 慈濟大學訂有「教師校內轉調辦法」，專任教師申請校內轉調須經原

教學單位及擬轉入之教學單位提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執行之。為維護教學品質暨學生受教權益，若通

識教師專業與系所專業相符，可依此機制轉調單位。 

2. 原慈濟科大五專、四技及二技通識教師的師資來源與教學品質未來

可獲確保，技職體系教師授課學分數也足夠，應無超額教師的問題。 

(三) 請釐明合併後針對學術與技職教育雙軌發展之長短期規劃，包括

合併三年後教師評鑑與升等制度等。 

1. 學術型與技職型教育有其不同的屬性與任務目標，慈濟科大是東臺

灣唯一的科技大學，東部學生對技職教育有強烈需求，兩校合併後，

仍維持高教與技職教育雙軌發展。 

2. 教師評鑑與升等制度： 

(1)目前兩校教師評鑑與升等辦法有不同，合併後三年內，教師可選

擇原校制度或新訂辦法。 

(2)新訂辦法須經合校後校務會議討論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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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併後之教師員額與系所招生名額不宜跨學術/技職體制間任意

調整，以維護技職體系教師權益。 

1. 系所招生名額調整，將依照教育部法規辦理。 

2. 教師員額之調整，依系所發展需求及教師專長，遵循相關法規辦理，

不會任意調整。 

(五) 不應以合併後擬增設系所或校務發展為由申請補助併校經費，請

另依本部相關規範流程申請審核。 

1. 擬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係依據「大專校院合併處理原則」第七

條經費補助事項第二項規定：「私立學校應編列與教學相關費用，並

依本部私立學校獎勵補助計畫及本部核定之合併計畫辦理。」 

2.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社會需求，本合併案所申請之併校經費補助，

用以提升教學及人才培育，非用於增設系所，申請補助「智慧創新

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包括二項子計畫：(1)醫療照護管理與 AI大數

據跨域技能之新世代人才計畫，及(2)樂齡及智慧長照跨域人才培育

計畫（含設立長照實習基地），擬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合計 2.2億

元。（詳見合併計畫書附件第 109頁） 

 


